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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全资孙公司山东地矿

汇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矿业）及控股孙公司山东地矿慧通特种轮胎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通轮胎）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地矿集团）子公司山东地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矿国际）

在2017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016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虹先生、胡向东先生、郭长洲先生、崔书学先生和万中杰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山东

地矿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地矿测绘院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17 年度 

交易事项 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山东地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矿石贸易 300，000，000 83.33 

采购橡胶 60，000，000 16.67 

合计 360，000，000 100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6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山东地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杜建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注册资本：350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74号 

（5）主营业务：对外派遣实施承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地质勘探工程；地质勘查技术咨询；资格证书范围内进出口业务；

资格证书范围内矿产地质勘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农产品、燃料油、金属材料及制品、

机械设备及配件、钢材、建材、家具的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安装工程的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6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513.73 35,513.73 

负债总额 13,898.60 13,898.60 

净资产 21,615.13 21,615.13 

营业收入 22,515.18 30,743.58 

利润总额 2,108.16 202.16 

净利润 1,337.14 196.77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地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地矿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同受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控制，公司孙公司与地矿国际发生购买原材

料的业务往来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地矿国际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国际贸易业务能力，能够保证提供产品

的质量及供货的及时性，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全资孙公司汇金矿业拟与地矿国际合作进行矿石贸易（具体矿石种类根

据市场行情及生产经营情况确定），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0,000.00万元，控股孙

公司慧通轮胎拟向地矿国际采购进口橡胶，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6,000.00万元。

交易双方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市场行情及生产经营情况实际需要，签署具体协议

或订单。合作事项的具体内容及约定，以合作主体间签署或确认的协议、订单的

具体内容为准。双方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市场的原则，交易价格参照地矿国际

采购、销售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委托关联方购买原材料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国际贸易业务方面的优势，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事前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 

1、公司 2017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预计

金额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

易原则，价格公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实际情况，公司

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2月30日 




